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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处的报告 

1． 根据其《章程》第 17 条1，要求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年度报告，

该报告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转呈本组织理事机构。 

2． 总干事现向执行委员会提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年度报告2。在准备

本文件时，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正在对该报告进行审议。与委员会的建议有关的

任何发展情况将在本文件补编中另行向执行委员会报告。 

3． 2003 年期间委员会的讨论注重于其继续审查薪资和福利制度。下面概述报告中包括

的关于这一议题和其它主要议题的进展。 

委员会的建议和决定概要 

对薪资和福利制度的审查 

4． 委员会正在对薪资和福利制度进行审查，目的是使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一揽子报酬更

符合和支持各会员国和组织当前的需求。在若干重点领域正继续开展工作，详情在随后

的段落中提供。 

                                                 
1 《世界卫生组织正式记录》，第 226 期，1975 年。 
2 联大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30 号（A/58/30）（在会议室备有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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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评价制度 

5． 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修订的简化职务评价制度预定配合宽幅工资和按业绩计薪制

度工作。这一新的职务评价制度包括总标准、职等说明和新的职务说明格式，可能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颁布。将监测在各组织实施这些新标准的情况，并在 18 个月之后开展全

面评估；还将对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实行类似改革。 

6． 世界卫生组织（与委员会一起）正在组织培训以促进采用新的总标准，其设计使用

了一个自动平台来进行运作，并且还将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特有的职等说明。 

宽幅工资/按业绩计薪 

7． 委员会已决定从 2004 年 7 月开始在若干自愿组织试行宽幅工资制度。这种制度将

现行职等按宽幅工资分类；在薪金段幅内没有级数，并且工作人员根据其能力、发展和

业绩晋升。这种方式规定职业发展曲线，使各组织能够按照职位状况以较配合方案需要

的方式分配工作人员。 

8． 委员会和各组织正在拟订综合项目计划，指导试点研究的筹备和进行。该计划应包

括照顾到各有关方需要的传播战略。 

9． 委员会决定，实验的宽幅工资制度和有关的按业绩计薪制度的设计应保持费用不

变。增拨任何资源要有联合国大会和其它立法机构根据新制度的效能、效率增长、对业

绩的较大确认或一些其它标准来作出决定。 

高级管理制度 

10．有关建立高级管理制度的开拓工作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的主持下正在

继续。将于 2004 年向委员会报告进展情况。 

其它问题 

危险津贴 

11．2002 年，委员会决定当地征聘人员的危险津贴数额从当地基薪表中点的 20%增加到

30%。大会要求委员会重新审议这一决定。在进一步审议之后，委员会决定维持其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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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即发给当地征聘人员的危险津贴数额应增至当地薪金表中点的 30%，自 2004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陪产假（父亲假） 

12．委员会已安排于 2004 年对陪产假进行一次审查。在这方面，忆及执行委员会于 2001
年 1 月确认从 2001 年 1 月起在试行两年的基础上实行 5 天陪产假1，根据共同系统中的

发展情况进行审查。试行期延伸至 2004 年 1 月2，希望届时由委员会开展的审查已经完

成。鉴于委员会现将审查安排在 2004 年，总干事已决定将陪产假的试行期再延长一年，

但需经执行委员会确认。 

基薪/底薪表：专业及专业以上职类服务条件 

13．委员会正建议联合国大会，以美国联邦公务员全国总薪金表（不包括地点差价薪资）

作为联合国基薪/底薪表的参考点。由于这项建议，基薪/底薪表暂时将维持在其现有水

平。因此，与基薪/底薪相联系的津贴（如调动和艰苦条件津贴，以及某些离职偿金）也

将保持不变。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4．请执行委员会审议下列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1． 注意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第二十九次年度报告； 

2． 根据《人事条例》第 12.2 条确认总干事的决定，将关于陪产假的试行期延长至

2005 年 1 月。 

=       =       = 

 
1 EB107.R7 号决议。 
2 EB111.R8 号决议。 


